
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中等职业学校
招生、学籍和资助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

局：

为贯彻落实全国职业教育大会精神，防范化解中等职业学校

招生、学籍和资助管理领域存在的风险，根据《中等职业学校学

生学籍管理办法》（教职成〔2010〕7号）、《中等职业学历教育

学生学籍电子注册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教职成〔2014〕12号）、《学

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》（财科教〔2019〕19号）、《中等职业学校

学生资助工作指南》（教财厅函〔2020〕8号）等规定，现就严

格规范中等职业学校招生、学籍和资助管理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规范中等职业学校考试招生行为

（一）深入实施“阳光招生”。各地要加快建设中等职业学校

和普通高中统一招生平台，做到统一填报志愿、统一办理录取手

续、统一注册学籍。要严格落实招生信息公开职责，建立招生信

教职成厅函〔2021〕19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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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公开制度，严肃招生纪律，规范招生秩序，及时向社会明确告

知招生信息公示网站。

（二）清查办学资质。建立中等职业学校办学资质年检制度，

每年春季学期开学前，各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通过中等职业学

校管理信息系统并结合线下审查，对中等职业学校办学资质进行

年检并公示。对年检不合格且拒不整改的学校，缩减其招生计划，

暂停新生学籍注册，直至停止招生；对不具备中等职业学历教育

办学资质的学校和未经办学地教育行政部门审批设立的中职异

地分校、办学点，要坚决取缔招生资格。

二、严格中等职业学校学籍管理

（三）及时注册和维护中职学生学籍信息。各校要在新生入

学 20 个工作日内通过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管理信息系统（以

下简称中职学籍系统）为其建立电子档案。中等职业学校新生秋

季学籍电子注册截止日期为当年 11月 20日，春季学籍电子注册

截止日期为当年 4月 20日。在学生学籍发生异动（含留级、转

学、转专业、休学、退学、注销、死亡等）时，必须及时维护相

关信息。在毕业学生离校前 20 个工作日内，通过中职学籍系统

为其办理毕业手续，同时在办理毕业手续之前，通过全国学生资

助管理信息系统完成资助信息填报。

（四）严禁注册“双重学籍”。鼓励中等职业学校帮助部分学

业困难学生按规定在职业学校完成义务教育，其在未完成义务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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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之前，严禁中职学校为其注册中职学籍。中职学籍系统与全国

中小学学生学籍管理系统中义务教育阶段学籍信息重复的在读

学生人数不纳入中职招生和在校生人数统计范围、不纳入中职学

生资助预算资金的测算基数。严禁在中职学籍系统为普通高中、

技工学校、普通高等学校在籍学生注册学籍。

三、加强中等职业学校资助管理

（五）严格把好资助申请关。申请中职学生资助的学生必须

是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学历教育正式学籍在校生，非全日制、非

学历教育、学籍异常的学生不得申请中职资助。与全国中小学学

生学籍管理系统中义务教育阶段在读学生学籍信息重复的学生

不得申请中职资助。

（六）严格核查资助名单。教育部将定期开展中职学生资助

名单与义务教育、普通高中、技工学校、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学籍

信息核查比对工作，并通过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向各地各

校下发查重比对名单。各地各校要逐级逐人开展核查，确保每位

受助学生在籍在校，及时删除不符合资助条件的受助学生信息，

坚决杜绝重复资助。

四、相关管理措施

（七）按期通报。教育部每年通报各省份中职学籍和资助数

据年度质量情况。各地中职学籍和资助数据年度质量情况将纳入

优质中职学校和优质专业遴选以及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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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移支付的重要考量因素。

（八）严肃问责。对招生过程中的违规违法行为、注册“双

重学籍”、不及时维护中职学籍和资助系统数据等行为，对套取

义务教育“两免一补”或中职资助资金的组织和个人，要以零容忍

态度严惩，做到“发现一起、查处一起、曝光一起”。教育部将联

合有关部门对各地各校招生、学籍与资助管理工作进行核查，对

核查发现的问题进行严肃处理，有关问题线索将按规定移交纪律

检查机关处理。

教育部办公厅

2021年 8月 25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部内发送：有关部领导，办公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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